附件2：

2022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（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）
一、自评结论
（一）自评得分
本项目自评得分100分。
（2）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1．产出指标完成情况。
共有2个数量指标：开展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走访慰问、给予民族上层人士遗孀困难补助，年初指标值61人，全年完成值61人，完成率100%；开展宗教团体讲经交流培训，年初指标值4期，实际完成值4期，完成率100%。  
2．效益指标完成情况。
1个社会效益指标： 开展民族宗教关系检测评估预警和分析研判、网络舆情监测预警应对、协调民族关系、排查处置涉及民族宗教因素矛盾纠纷和突发事件，妥善解决矛盾纠纷问题，年初指标值100%，全年完成值100%，完成率100%。
  1个可持续影响指标：通过对宗教活动场所中国式建筑的保护提升、开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讲经交流、理论研讨，扎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，年初指标值宗教中国化持续推进，实际完成值宗教中国化持续推进，完成率100%。
3．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1个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：受益对象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%，全年完成率90%，完成率100%。
（3） 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
绩效目标编制有待进一步完善。进一步完善绩效目标的编制，对绩效指标进行量化，设立清晰、具体可以衡量的绩效指标，以便于进行绩效考核。
（4） 下一步拟改进措施及有关建议
做好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工作。定期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充分肯定，对进展缓慢，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，及时进行协调和提出整改措施，确保项目实施工作正常运行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。一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，创新管理手段，用新思路、新方法，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。二是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建立科学的财政资金效益考评制度体系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。三是加强部门预算整体绩效管理的指导和培训，增强提高绩效管理业务人员绩效管理能力、专业素质和思想水平。
二、佐证材料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一是围绕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目标，以“九+N”进为抓手，持续深化创建内涵、丰富创建形式，巩固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水平。二是.有序推动宗教活动场所建筑体现中国风格。通过开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讲经交流、理论研讨，进一步增强宗教界人士五个认同”，有序推动宗教中国化方向进程。
（二）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1.收集基础资料。收集基础信息资料，包括各科室工作计划及其重点工作的安排，临时分配工作调整情况与评价相关的标准等。
2.审核材料。审核各科室填报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和基础资料。对各科室填报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进行审核，对基础资料进行分类整理、核实分析，要求各科室对缺失的资料及时补充，对存在疑问的重要基础数据资料进行解释说明。通过资料的审核，了解各科室分析绩效目标完成中存在的问题。  
（三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1.预算执行情况分析。
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预算安排120.22万元，截止22年底实际支出104.22万元，结余16万元，各项工作任务已完成，资金有结余因为2022年底市级财政国库未拨款，但工作任务已经完成，资金于2023年支出。
2.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加强绩效目标的刚性约束，建立绩效目标考评体系，提升绩效管理水平，及时跟踪问效，实现全程可查询、可追溯、可控制。
（4） 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应用情况
通过资金绩效自评，放大坐标找不足，提高标准找差距，进一步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，达到了既定的绩效目标。
（五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。


